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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海丰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海丰县财政局委托，对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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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项目建设是落实国家、省、市对于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

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房建设。

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2021

年 4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

防止以学区房名义炒作房价。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好

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

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

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本项目的实施紧跟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

能有效缓解部分人群住房困难问题。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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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2024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7,500.00 万元，其中：8月下旬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

2,500.00 万元，发行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2.39%，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

末偿还本金；9月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500.00 万元，

发行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2.21%，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三期）海丰县公平镇污水处理厂扩

建及污水综合治理工程调整 1,250.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期限十五年，融资利

率 2.30%，每半年支付利息，第十五年末偿还本金），调整原因：海丰县公平镇

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污水综合治理工程实施进度缓慢；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海丰县中心城区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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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2.21%，每半年支付利息，

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调整原因：海丰县中心城区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实施进度缓慢；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六期）海丰县滨

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调整 850.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期限十五年，

融资利率 2.56%，每半年支付利息，第十五年末偿还本金），调整原因：海丰县

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缓慢；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

府专项债券（七十一期）海丰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调整 450.00 万元至本项

目（发行期限十五年，融资利率 2.17%，每半年支付利息，第十五年末偿还本金），

调整原因：海丰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缓慢；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

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五期）海丰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调整 204.00 万元

至本项目（发行期限十五年，融资利率 2.28%，每半年支付利息，第十五年末偿

还本金），调整原因：海丰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缓慢；11 月已通

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五期）海丰县排水防涝（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调整 736.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期限十年，融资利率 2.42%，每半年支付

利息，第十年末偿还本金），调整原因：海丰县排水防涝（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实施进度缓慢；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海丰县梅

陇镇新型城镇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 1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期限二十年，

融资利率 2.39%，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调整原因：海丰县

梅陇镇新型城镇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2,50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

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2,510.00 2,510.00 2.39% 1,199.78 3,709.78

已融资 1,500.00 1,500.00 2.21% 663.00 2,163.00

已融资 736.00 736.00 2.42% 178.11 914.11

已融资 204.00 204.00 2.28% 69.77 273.77

已融资 450.00 450.00 2.17% 146.48 5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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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资 850.00 850.00 2.56% 326.40 1,176.40

已融资 1,250.00 1,250.00 2.30% 431.25 1,681.25

第一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二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三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四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五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六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七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八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九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一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二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三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四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五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六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七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八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十九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1,316.25

第二十年 32,500.00 32,500.00 4.05% 1,316.25 33,816.25

合计 40,000.00 29,339.79 69,339.79

2.本年融资前，项目未发生融资行为，未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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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租

金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电梯广告位出租收入、停车收入、充电桩充电服务收

入。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收入 131,033.76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

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水电消耗等原料费

用、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固定资产维护修理费、其他不可预知费用等。在债券

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23,205.24 万元。（详见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

收益为 107,828.52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38,488.74 万元，

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以及现金

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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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运营收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7,500.00 3,014.79 10,514.79

第一年 1,316.25 1,316.25 0.00

第二年 1,316.25 1,316.25 0.00

第三年 1,316.25 1,316.25 3,220.18

第四年 1,316.25 1,316.25 4,196.73

第五年 1,316.25 1,316.25 4,529.25

第六年 1,316.25 1,316.25 4,861.77

第七年 1,316.25 1,316.25 5,194.29

第八年 1,316.25 1,316.25 5,514.20

第九年 1,316.25 1,316.25 5,846.72

第十年 1,316.25 1,316.25 6,179.24

第十一年 1,316.25 1,316.25 6,511.76

第十二年 1,316.25 1,316.25 6,511.76

第十三年 1,316.25 1,316.25 6,497.90

第十四年 1,316.25 1,316.25 6,497.90

第十五年 1,316.25 1,316.25 6,497.90

第十六年 1,316.25 1,316.25 7,162.93

第十七年 1,316.25 1,316.25 7,162.93

第十八年 1,316.25 1,316.25 7,147.69

第十九年 1,316.25 1,316.25 7,147.69

第二十年 32,500.00 1,316.25 33,816.25 7,147.69

合计 40,000.00 29,339.79 69,339.79 107,828.52

本息覆盖倍数 1.56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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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运营收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7,500.00 3,014.79 10,514.79

第一年 1,316.25 1,316.25 0.00

第二年 1,316.25 1,316.25 0.00

第三年 1,316.25 1,316.25 2,898.16

第四年 1,316.25 1,316.25 3,777.06

第五年 1,316.25 1,316.25 4,076.33

第六年 1,316.25 1,316.25 4,375.59

第七年 1,316.25 1,316.25 4,674.86

第八年 1,316.25 1,316.25 4,962.78

第九年 1,316.25 1,316.25 5,262.05

第十年 1,316.25 1,316.25 5,561.32

第十一年 1,316.25 1,316.25 5,860.58

第十二年 1,316.25 1,316.25 5,860.58

第十三年 1,316.25 1,316.25 5,848.11

第十四年 1,316.25 1,316.25 5,848.11

第十五年 1,316.25 1,316.25 5,848.11

第十六年 1,316.25 1,316.25 6,446.64

第十七年 1,316.25 1,316.25 6,446.64

第十八年 1,316.25 1,316.25 6,432.92

第十九年 1,316.25 1,316.25 6,432.92

第二十年 32,500.00 1,316.25 33,816.25 6,432.92

合计 40,000.00 29,339.79 69,339.79 97,045.67

本息覆盖倍数 1.40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7,500.00 3,014.79 10,514.79

第一年 1,316.25 1,316.25 0.00

第二年 1,316.25 1,316.2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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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40；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24。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第三年 1,316.25 1,316.25 2,576.14

第四年 1,316.25 1,316.25 3,357.39

第五年 1,316.25 1,316.25 3,623.40

第六年 1,316.25 1,316.25 3,889.41

第七年 1,316.25 1,316.25 4,155.43

第八年 1,316.25 1,316.25 4,411.36

第九年 1,316.25 1,316.25 4,677.38

第十年 1,316.25 1,316.25 4,943.39

第十一年 1,316.25 1,316.25 5,209.41

第十二年 1,316.25 1,316.25 5,209.41

第十三年 1,316.25 1,316.25 5,198.32

第十四年 1,316.25 1,316.25 5,198.32

第十五年 1,316.25 1,316.25 5,198.32

第十六年 1,316.25 1,316.25 5,730.35

第十七年 1,316.25 1,316.25 5,730.35

第十八年 1,316.25 1,316.25 5,718.15

第十九年 1,316.25 1,316.25 5,718.15

第二十年 32,500.00 1,316.25 33,816.25 5,718.15

合计 40,000.00 29,339.79 69,339.79 86,262.82

本息覆盖倍数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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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海丰县市政建设需求，推进海丰县经济发展，完善海丰县基础配套设

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

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

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广东海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显示，广

东海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东海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217080814546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城东镇关东村

法定代表人 陈志明

颁发日期 2023 年 5月 17 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海丰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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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40000 平方米(约

60亩),拟建设 12栋总建筑面积约 110000 平方米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其中计容面积约 85000 平方米，不计容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容积率 2.13,户数约 1000 户。并进行室外

硬底化工程、给排水工程、供电工程、围墙、大门等基础

配套设施工程建设。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金额
32,5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4 年 11 月至 2027 年 2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7 年 3 月

项目获批情况

2024 年 6月 3 日，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深汕合

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海

发改投审〔2024〕35 号），同意本项目实施。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50,493.65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7,500.00 万元，2024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32,5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

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42,060.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029.19

3 预备费 2,404.46

4 设备费 -

项目总投资 50,493.65

（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租

金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电梯广告位出租收入、停车收入、充电桩充电服务收

入。

（1）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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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考虑公共租赁住房采用租赁补贴的形式进行补贴。租金收入按照略低

于该地段现行租金，以 25.00 元/平方米/月进行计算。出租率第 1年按 60%计算，

后续每年增长 5%，出租率达到 100%后，按每 5年增长 10%进行计算。

（2）物业管理费收入

项目建成后，物业管理费按 4元/平方米/月，出租率第 1年按 60%计算，后

续每年增长 5%，出租率达到 100%后，按每 5年增长 10%进行计算。

（3）电梯广告位出租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设置 24 个电梯广告位，电梯广告位出租暂按每月 6000.00 元/

个，出租率第 1年按 60%计算，后续每年增长 5%，出租率达到 100%后，按每 5

年增长 10%进行计算。

（4）停车费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拟设置 1000 个停车位，停车暂按 10 元/次，日周转次数 3次，

区域车位负荷第 1年按 60%开始计算，后续使用负荷每年增长 5%，达到 100%后，

按每 5年增长 10%进行计算。

（5）充电桩充电服务收入

本项目停车场配套建设充电桩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充电桩数量为 300 个（功

率 120kw），每个充电桩每日轮转估算约 3次，每车每次充电时长约为 0.6h。电

费第 1年按照 1.50 元/度，区域充电桩第 1年使用负荷按 60%计算，后续使用负

荷每年增长 5%，达到 100%后，按每 5年增长 10%进行计算。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保障性租赁

住房租金收

入

物业管理费

收入

电梯广告位

出租收入
停车费收入

充电桩充电服

务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1,275.00 264.00 86.40 547.50 1,773.90 3,946.80

第四年 1,657.50 343.20 112.32 711.75 2,306.07 5,130.84

第五年 1,785.00 369.60 120.96 766.50 2,483.46 5,525.52

第六年 1,912.50 396.00 129.60 821.25 2,660.85 5,920.20

第七年 2,040.00 422.40 138.24 876.00 2,838.24 6,3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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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 2,167.50 448.80 146.88 930.75 3,015.63 6,709.56

第九年 2,295.00 475.20 155.52 985.50 3,193.02 7,104.24

第十年 2,422.50 501.60 164.16 1,040.25 3,370.41 7,498.92

第十一年 2,550.00 528.00 172.80 1,095.00 3,547.80 7,893.60

第十二年 2,550.00 528.00 172.80 1,095.00 3,547.80 7,893.60

第十三年 2,550.00 528.00 172.80 1,095.00 3,547.80 7,893.60

第十四年 2,550.00 528.00 172.80 1,095.00 3,547.80 7,893.60

第十五年 2,550.00 528.00 172.80 1,095.00 3,547.80 7,893.60

第十六年 2,805.00 580.80 190.08 1,204.50 3,902.58 8,682.96

第十七年 2,805.00 580.80 190.08 1,204.50 3,902.58 8,682.96

第十八年 2,805.00 580.80 190.08 1,204.50 3,902.58 8,682.96

第十九年 2,805.00 580.80 190.08 1,204.50 3,902.58 8,682.96

第二十年 2,805.00 580.80 190.08 1,204.50 3,902.58 8,682.96

合计 42,330.00 8,764.80 2,868.48 18,177.00 58,893.48 131,033.76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水电消耗等原料费

用、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固定资产维护修理费、其他不可预知费用等。

（1）水电消耗等原料费用

本项目每年水电消耗等原料费用按当年经营性总收入的 10%暂估。

（2）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

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管理人员 20 人，工资及福利费用按每月 5000 元计算，

每 5年增长 10%进行计算分析。

（3）维护修理费

本项目每年维护修理费按当年经营性总收入的 5%暂估。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按水电消耗等原料费用、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固定资产维护修理

费的 5%计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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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水电消耗等

原料费用

人员工资及

福利费用
维护修理费 其他费用 合计

第一年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394.68 100.00 197.34 34.60 726.62

第四年 513.08 120.00 256.54 44.48 934.11

第五年 552.55 120.00 276.28 47.44 996.27

第六年 592.02 120.00 296.01 50.40 1,058.43

第七年 631.49 120.00 315.74 53.36 1,120.59

第八年 670.96 132.00 335.48 56.92 1,195.36

第九年 710.42 132.00 355.21 59.88 1,257.52

第十年 749.89 132.00 374.95 62.84 1,319.68

第十一年 789.36 132.00 394.68 65.80 1,381.84

第十二年 789.36 132.00 394.68 65.80 1,381.84

第十三年 789.36 145.20 394.68 66.46 1,395.70

第十四年 789.36 145.20 394.68 66.46 1,395.70

第十五年 789.36 145.20 394.68 66.46 1,395.70

第十六年 868.30 145.20 434.15 72.38 1,520.03

第十七年 868.30 145.20 434.15 72.38 1,520.03

第十八年 868.30 159.72 434.15 73.11 1,535.27

第十九年 868.30 159.72 434.15 73.11 1,535.27

第二十年 868.30 159.72 434.15 73.11 1,535.27

合计 13,103.38 2,445.16 6,551.69 1,105.01 23,205.24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

营运收益为 107,828.52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
107,828.52 97,045.67 86,262.82

合计 107,828.52 97,045.67 86,2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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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1,316.25 -1,316.25 -1,316.25

第二年 0.00 1,316.25 -1,316.25 -2,632.50

第三年 3,946.80 2,042.87 1,903.93 -728.57

第四年 5,130.84 2,250.36 2,880.48 2,151.91

第五年 5,525.52 2,312.52 3,213.00 5,364.91

第六年 5,920.20 2,374.68 3,545.52 8,910.43

第七年 6,314.88 2,436.84 3,878.04 12,788.47

第八年 6,709.56 2,511.61 4,197.95 16,986.42

第九年 7,104.24 2,573.77 4,530.47 21,516.89

第十年 7,498.92 2,635.93 4,862.99 26,379.88

第十一年 7,893.60 2,698.09 5,195.51 31,575.39

第十二年 7,893.60 2,698.09 5,195.51 36,770.90

第十三年 7,893.60 2,711.95 5,181.65 41,952.55

第十四年 7,893.60 2,711.95 5,181.65 47,134.20

第十五年 7,893.60 2,711.95 5,181.65 52,315.84

第十六年 8,682.96 2,836.28 5,846.68 58,162.53

第十七年 8,682.96 2,836.28 5,846.68 64,009.21

第十八年 8,682.96 2,851.52 5,831.44 69,840.65

第十九年 8,682.96 2,851.52 5,831.44 75,672.09

第二十年 8,682.96 45,866.31 -37,183.35 38,488.74

合计 131,033.76 92,545.02 38,488.74 38,4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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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营运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在项目预

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深汕合作拓展区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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